

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团体标准经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团体标准工作的有序开展，规范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经费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及《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团体标准经费（以下简称“标准经费”），是指协会设立的、由标准起草单位提供的或由有关单位捐赠等用于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的经费。标准经费应专款专用。
第三条 承担或参与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其他相关单位，应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经费来源
第四条 标准经费来源包括：
（一）协会设立的团体标准经费；
（二）团体标准起草单位提供的经费；
（三）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以出资、捐赠等方式提供的经费；
（四）有关部门委托的专项经费；
（五）其他合法来源。
第五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同时综合考虑标准的难易程度、参与单位数量、参与程度和贡献情况、评审次数、试验验证需求及制修订标准预算等因素，由协会与起草单位协商收费标准，签订项目协议并相应收取有关经费。
第三章 经费使用范围与支出内容
第六条 标准经费的使用范围包括：
（一）团体标准的立项审查、论证评估（不含立项前相关费用）；
（二）标准的起草、征求意见、试验验证、技术审查与复审； 
（三）标准的审批、发布、公告、出版和翻译（如有）；
（四）标准的宣传、推广与培训；
（五）国际、国家及国外先进标准的购置、翻译与跟踪；
（六）与标准制修订直接相关的组织、管理及其他工作。
（七）团体标准样品的研制和复制。
第七条 标准经费的支出使用包括：
（一）资料费：用于团体标准制修订过程中需要支出的书刊、资料、复印等费用以及购置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和目录等文本或软件资料必须支出的费用；
（二）设备及试验验证费：包括制修订团体标准中必须进行的试验、验证所需的实验仪器设备购置或租赁发生的费用及室内外试验支出及测试费用，包括购置样品、药品和小型设备、低值易耗品以及有关动力燃料消耗等；
（三）差旅费：包括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包括技术审查、技术协调和审核、复审）中，按规定支出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等；
（四）培训费：用于有关管理单位和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参加团体标准管理程序、制定或修订的程序、标准编写规范及内容等培训的支出；
（五）会议费：包括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中为了进行论证、研讨、协调、审定而召开有关会议，按规定开支的会议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场地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等；
（六）专家咨询费：包括团体标准制修订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专家的费用；
（七）劳务费：包括按规定支付给参加团体标准的起草、汇总整理、审核、翻译等工作发生临时人员的劳务费用；
（八）出版费：包括纸质出版费用和标准电子文件等；
（九）宣传推广费：为推动团体标准实施，公布团体标准化工作进展，进行相关内容的发布、宣传及推广等发生的费用；
（十）管理费：包括与团体标准制修订直接相关的工作人员成本费用及相关管理工作费用；
（十一）其他：包括与团体标准制修订直接相关的，除上述支出以外的其他支出。
第四章 经费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标准经费由协会秘书处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第九条 经费的审批和支出严格按照《中国远洋渔业协会财务管理制度》等协会财务管理相关制度执行，履行制度规定的各项流程。
第十条 标准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故撤销或终止的，协会视情况在扣除已发生费用及管理费后，按比例退还剩余经费；因起草单位原因导致项目撤销的，经费不予退还。
第十一条 协会对标准经费使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标准经费结余部分由协会统筹用于远洋渔业标准化相关工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及相关技术成果的版权归协会所有，参与团体标准制修订的起草单位和个人，可免费获得团标文本（电子版）。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远洋渔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